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校外遴選專用】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校長遴選續聘及去職辦法第二條辦理，校外合格人員之遴選。

壹、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須於民國49年8月2日以後出生)
	國籍
	照片黏貼處

	
	
	
	□本國籍
	身分證字號:
	

	
	
	
	□外國籍
國名:       
	護照號碼:
	

	聯絡方式
	手機：

傳真：
	電話(O)：

    (H)：
	

	通訊處
	
	e-mail：

	現職
	服務單位名稱
	專/兼任
	職稱(職級)
	到職年月

	
	
	
	
	

	大專以上學歷
	學校名稱
	院系所名稱
	學位名稱
	取得學位年月

	
	
	
	
	

	
	
	
	
	

	
	
	
	
	

	
	
	
	
	

	合格教師證
字號
	教師證號字號
	生效年月
	科目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資格
	服務學校
	職稱（職級）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相關經歷
(含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
	服務單位
	職稱(職級)
	專兼任
	任職起訖年月

	
	
	
	
	

	
	
	
	
	

	
	
	
	
	

	
	
	
	
	


(欄位如不敷使用，請以A4自行增列)
貳、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
	授 獎 單 位
	獎     項
	日   期
	文   號(如無免填)

	
	
	
	

	
	
	
	

	
	
	
	

	
	
	
	


註：1.相關證明文件請附影本。

    2.如為國外文件，請附中譯本並公證。

    3.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A4紙張自行增列
參、論文、著作及作品：
	著作名稱
	出版(發表)單  位
	出版(發表)年  月
	作      者
(如有合著人請註明)
	備       註
(合著貢獻度)

	
	
	
	
	

	
	
	
	
	

	
	
	
	
	

	
	
	
	
	


註：1.表列名稱請詳列個人發表之著作，依期刊及會議論文、專書、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專利、發明及其他等順序分類填寫。

2.各類著作請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如為合著請敘明候選人之貢獻程度。
3.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A4紙張自行增列。
肆、資格條件：(二項資格均須符合，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項次
	勾選
	資格條件

	一
	
	具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二
	（右列欄位，請至少擇一勾選）
	
	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或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二年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之1)


伍、治校理念：請陳述本身之教育理念與對附中未來之校務發展政策，包含如何規劃、組織及領導學校邁向卓越。(請以中文繕打，最多不得超過二千字，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註：1.本人同意本項資料得公開閱覽。

2.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A4紙張自行影印。
	· 本人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條、第6條或第10條之1所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之資格，且無同條例第31條及第33條所定情事。
· 本人承諾如獲聘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校長，於擔任校長期間，僅具中華民國國籍，如具有其他國籍，應於應聘前聲明放棄。
· 本人如獲聘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校長，願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利益團體，全心投入校務治理，致力於校務發展。
· 本人資料如經審查通過，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表（除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通訊資料等個人資料欄位外），同意於治校理念說明會前公開閱覽，並同意作為其他於本次校長遴選作業之需。
· 本資料表所填送之資料均確實無誤，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具結人：                    (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陸、具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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